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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
承辦人：檢查員 謝秉佑
電話：0422289111#36703
電子信箱：fggwd7041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3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勞檢字第112012003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87240100J_1120120035_ATTACH1.pdf、

387240100J_1120120035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112年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金安獎選拔活動訂

於5月1日至5月25日受理報名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(轄)機

關(構)或營造事業單位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勞動部112年5月2日勞職授字第112020231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為選拔及公開表揚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及人

員， 激勵營繕工程落實安全衛生管理，以提升施工安全文

化，爰勞動部辦理旨揭選拔活動，請各界推動職業安全衛

生優良工程及人員，踴躍報名 參選。

三、本年度選拔作業預定規劃期程如下：

(一)5月1日至5月25日止，接受推薦及自薦。

(二)8月31日前完成書面評審及初審。

(三)9月30日前完成決審，確定得獎名單

四、本活動作業要點(如附件)及宣傳電子檔已置於金安獎專屬

網站(網址:https://gsc.osha.gov.tw/)，請惠予協助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041120036381

■■■■■■工程營繕科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5/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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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，並請各優良工程主辦機關(構)或營造專業單位踴躍報

名參選，報名之推(自)薦表請以紙本函送勞動部職業安全

衛生署，參選資料則以電子檔上傳至報名網站，預定於5月

1日開放參選。

五、為利後續辦理，旨揭選拔活動另設有服務專線(專線電話：

02-26750909蔡先生)，歡迎善加利用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
副本：本市勞動檢查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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